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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决的权利 
 
 

  普遍实现人民自决的权利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大会第 60/145 号决议请秘书长就普遍实现人民自决的权利的问题向大会第

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是根据该项要求编写的。报告摘要介绍了前人权委

员会关于此问题的审议情况并提到了人权委员会 后一届会议向新成立的人权

理事会提出供其审议的有关报告。报告还扼要介绍了墨西哥政府对于秘书长向会

员国发出的普通照会的答复，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

会就实现人民自决权方面条约所规定的人权规范提出的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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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60/145 号决议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对外国军事干预、侵略或占领导致

人权，特别是自决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给予特别注意，并请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

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是根据第 60/145 号决议第 6 段编写。 

2. 秘书长于 2006 年 5 月 10 日向会员国发出了一份普通照会，征求有关上述决

议的资料。截至 2006 年 8 月 20 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收

到了一份对该普通照会的答复，它是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的，本报告对

该答复作了摘要介绍。 

3. 本报告还摘要介绍了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和人权理事会第一届会议

的审议情况，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近关于《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所保障的

自决权的执行情况所提出的结论性意见，这些意见是根据它们对成员国分别按照

这两项《公约》提交的定期报告进行的审议作出的。 

 二. 人权委员会对实现人民自决权利的问题的审议情况 
 

4. 人权委员会在一个特定的议程项目下审议了人民自决权利及其对受殖民或

外国统治或在外国占领下的人民的适用问题。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在此议程项

目下审议的问题包括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情况和利用雇佣军作为手段侵犯

人权并阻扰人民行使自决权的问题。 

5. 大会于 2006 年 4 月 3 日通过了第 60/251 号决议，由人权理事会取代了人权

委员会。在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也就是它的 后一届会议上，委员会通

过了题为“结束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的第 2006/1 号决议，其中决定将所有报告，

包括关于人民自决权的报告，交由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6 月第一届会议审议。 

6. 人权理事会在2006年 6月 19日至30日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上通过了第7/102

号决定，其中决定在下届会议上审议所有特别程序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

议的报告，包括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扰行使民族自决权问题工作组的报

告（载在 E/CN.4/2006/11 和 Add.1 号文件内） 

7. 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6 月 29 日第 7/2 号决议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言》，其中承认了土著人民的自决权，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宣言》第三条规定：

“土著人民享有自决权。根据此项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

由追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此外，第四条还规定，“土著人民行使其

自决权时，在有关其内部和地方事务以及为自治职能提供经费的筹资方法和方式

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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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自决问题，理事会还于 2006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举行了一届特别会议，

审议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权情况。 

 三.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9.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提出了自决的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一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都确认所有人民都

有自决权，并规定各缔约国，包括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

有义务在符合《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10. 在报告所述期间，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它们审

议缔约国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十六和第十七条提交的定期报告时处理了自决权的问题。这些意

见的摘要载在以下各节内。 

 A.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11. 人权事务委员会 近在其关于巴西和加拿大的结论性意见内处理了土著人

民的自决权问题。 

12. 在 2005 年 11 月 2 日提出的关于巴西的结论意见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

它“对以下事态感到关切，即标定土著人民土地的进程缓慢、强行将土著人民驱

离他们的土地、缺乏法律补救办法，以撤销这些驱离规定并对失去住所和生计的

受害群体提供赔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和第二十七条）”并

建议“该缔约国应加速标定土著人民的土地并为侵犯那些土地的行为规定民事和

刑事补救办法”（CCRP/C/BRA/CO/2，第 6 段）。  

13. 人权事务理事会在其于 2005 年 10月 27日和 28日通过的关于加拿大的结论

意见中指出，“虽然它感兴趣地注意到加拿大为制定其他办法以替代各项现代条

约中消灭土著人民固有权利的规定所进行的工作，但对这些替代办法在实际上可

能仍会消灭土著人民的权利感到关切（第一条和第二十七条）”。委员会建议，“该

缔约国应重新审查它的政策和做法，以确保它们不会导致土著人民的固有权利被

消灭。委员会希望收到更多有关加拿大目前正在同魁北克和拉布拉多的因努人进

行谈判的全面土地权利主张协定的详细资料，特别是有关遵守《公约》方面的详

细资料”（CCRP/C/BRA/CO/5，第 8 段）。 

14. 人权事务委员会还指出，它“对加拿大政府与卢比康湖营居群之间关于土地

权利主张的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感到关切。它还对有关该营居群的土地继续受到

木材采伐和大规模油气开采活动的破坏的资料感到关切，并对该缔约国未就此一

特定问题提供信息感到遗憾（第一条和第二十七条）”。委员会建议，“该缔约国

应尽一切努力，恢复同卢比康湖营居群的谈判，以期如委员会已经规定的那样，

找到一个尊重该营居群按《公约》应享有的权利的解决办法。并应在颁发对有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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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土地进行经济开采的许可证之前同该营居群磋商，确保此种开采活动绝不会

破坏《公约》确认的各项权利”（同上，第 9 段）。 

 B.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15.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处理了自决权的相关方面（《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譬如，在它于 2006 年 5 月 19 日同通过的关于摩洛哥

的结论性意见（E/C.12/MAR/CO/3，即将印发）中，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委员会

在 2000 年结论性意见（E/C.12/Add.55）的各项重要问题仍然令人关注。委员会

继续关切关于西撒哈拉人民自决的问题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解决办法，它鼓励摩

洛哥尽一切努力，找到一个清楚明确的解决办法。委员会进一步关切地注意到有

关西撒哈拉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者历尽艰辛的报告，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按

照《公约》应享有的权利显然遭受到了多重的侵犯，委员会敦促摩洛哥采取步骤，

保护那些流离失所者的权利，确保他们的安全。 

 四. 各国对普通照会的答复 
 

16. 墨西哥政府在对 2006 年 8月 9日的普通照会提出的答复中提到 2001 年联邦

《宪法》给予了 62 个土著人民“自治权”，他们占墨西哥总人口的 12％。他们可

在联邦、州、市和区各级上行使此项权利。 

17. 此外，在 2004 年批准的国家人权方案的框架内作出了以下有关墨西哥联邦

行政当局的作用的决定： 

 (a) 确保联邦行政部门就任何可能对土著人民村庄和社区的生活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的法律改革、行政行动、发展方案或项目同他们定期进行磋商； 

 (b) 促使人们尊重土著人民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 

 (c) 保护土著人民的土地，并在此方面确保联邦司法部门按照《宪法》考虑

到每一个土著人民的习惯法； 

 (d) 鼓励各州政府同土著人民磋商并改革它们的宪法，纳入土著人民的基本

人权； 

 (e) 鼓励各州政府确认和尊重土著人民的自治形式、规范系统和解决冲突的

其他方式。 

18. 墨西哥还在拟定《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墨

西哥政府认为该《宣言》通过确认土著人民的自决权，对免于压迫和歧视，以及

对土著人民遭受不公正待遇时能获得有效补救提供了必要的预防性和保护性保

障（见上面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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